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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前，當局以理順機場客運大樓的交通運輸安排為名，將機場電召的士上落

客區，移至較遠的三號停車場，結果招至過百部電召的士堵塞機場主要道路，以

表示對有關安排的不滿。運輸及房屋局的官員在交代堵塞事件時，只提出政府是

會很嚴肅地執法，以及在機場範圍內保持交通暢通是很重要等等老調子。 
 
    事實上，因為機場電召的士上落客區的執位而引發的堵塞行動，歸根究柢，

只是特區政府一直未有嚴肅地正視和理順的士收費問題而已。 
 
    記得對上一次市區的士收費的調整是在一九九八年六月。此後，香港經歷了

金融風暴而引發的通縮，港人經歷了畢生難忘的減薪潮；疲弱的消費市道令物價

應聲下跌。政府為了改善民生、同時回應市民的訴求，提出不同形式的「可加可

減」概念，先有巴士票價、繼有公屋租金，以至近期的兩鐵票價等。 
 
    然而，的士收費多年來卻獨善其身，政府亦沒有因應市場需求和市民負擔能

力而對的士收費作出適當調整；為了在競爭激烈的公共交通市場上生存，部分的

士司機唯有主動調整收費，結果衍生了折扣的士這個現象。 
 
    有關官員在回應傳媒提問時曾表示：我們要一方面讓市民有選擇，但另一方

面要避免有漏洞、違法的情況，這是必須要處理的，要取得平衡。這樣的答案可

以取得一半的分數；因為她提出了「如何讓市民在合法的情況下作出選擇」這個

重點；然而，環顧現時的士經營狀況、再綜合及市民的理性選擇，的士八折(甚
或七折)收費，可能正處於「你情我願」的平衡點---即一個介乎市民樂意付出的

價錢，以及經營者仍有利可圖的位置。 
 
    我們明白香港的公共交通市場從來都不是一個自由市場，因為公共巴士的經

營者擁有政府發出的有專營權、公共小巴以及的士牌照數目亦完全掌握在政府手

中、更遑論即將合併的集體運輸系統。 
 
    因此，有關當局現時所急須處理的，除了是如何保持機場順暢營運外，更重

要是與業界共同研究一套適用於的士的可加可減收費機制，還市民一個合理、合

法的選擇權。相信這個議題總會較如何在地鐵站內加建洗手間來得逼切！  
 
www.30SGroup.org 
  


